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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區污水回饋金實施計畫自民國 85 年制定污水回饋金生育補

助作業規範起、陸續制定多項補助作業規範，如與人生大事有

關之補助生育、結婚、喪葬、開立死亡證明書之相驗費，與社

會福利相關之身心障礙者營養補助、學齡前兒童補助、60 歲

以上區民服裝代金補助、大專生助學金等補助。 

 

一、 設立名稱: 高雄市旗津區辦理污水處理廠地方回饋金管理會，辦理

回饋金運用事宜。 

二、 設立依據: 高雄市辦理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訂

定之。 

三、 設立目的:本所設立污水回饋金為妥善處理本實施計畫回饋嘉惠區 

民，以達『敦親睦鄰』為目的。 

四、 經費來源: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每年補助經費，屬代辦經費性質，113

年度獲補助 41,062,500 元。 

五、 經費結餘:執行年度計畫之結餘，得留存次年度繼續使用。 

六、 回饋金執行具體項目： 

1. 公共設施、公用設備之興建或維護及環境衛生清潔、綠美化等

事項 16%。 

2. 社會福利 70.5%。 

3. 民俗及育樂活動 11%。 

4. 會務行政管理及相關活動之支出 2%。 

5. 其他機關委辦費 0.5%。 

七、 組織編制:管理會置委員 19 人，由旗津區區長、里長、學校校長及

市府水利局設施管理科科長擔任，其中 1 為召集人，1 人為副召集

人，由全體委員互選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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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113 年度本區汙水回饋金依制定執行項目分析: 

分類為公共設施、社會福利、民俗育樂、行政管理及其他等項目，

113 年度預計執行數 4,835 萬 8 千元，實際執行數 4,199 萬 9 千元，

年度執行率為 86.85%。其中公共設施執行數 700 萬 3 千元佔

16.68%、社會福利執行數 3,119 萬 1千元佔 74.27%、民俗育樂執行

數 287 萬 2 千元佔 6.84%、行政管理執行數 88 萬 3 千元佔 2.09%、

其他執行數 5 萬元佔 0.13%。與實施計畫制定執行率比較公共設施

與社會福利項目實際執行率分別大於制定執行率 16%與 70.5%；不

論制定執行率或實際執行率都以社會福利項目佔比最大，符合當初

回饋金設立目的。(詳圖 1) 

圖 1: 

 

*內圈圍預計 
*外圈圍實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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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以支出金額大小分析: 

列出 113 年度單項支出金額達 200 萬元以上者，計有服裝代金 825

萬佔 19.64%、營養午餐 634 萬 6 元佔 15.11%、基層建設 433 萬 5

千元佔 10.32%、身障營養補助 403 萬 4 千元佔 9.61%、大專生助學

金 350 萬元佔 8.33%、文康活動 255 萬 4 千元佔 6.08%、喪葬補助

243 萬 9千元佔 5.81%、生育補助 178 萬元佔 4.24%及其他支出 876

萬 1 千元佔 20.86%，113 年度共支出 4,199 萬 9 千元。113 年度實

際支出數以服裝代金為最大支出單項，其次為補助旗津區內四所國

中小學校營養午餐，再次之為各里基層建設總支出數。前三大單項

支出數合計金額為 1,893 萬 1 千元佔 45.08%。(詳圖 2) 

圖 2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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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每年年度開始依據制定補助項目擬定年度計畫與支出金額，年度執

行中若有額外支出需求提經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實施。觀察發現

110 年度起至 113 年度，各年度實際執行總金額由 110 年 3,996 萬

5 千元提高至 113 年 4,199 萬 9 千元，逐年提高。其中國中小營養

午餐由 110 年 518 萬 2 千元提高至 113 年 634 萬 6 千元，受物價上

漲影響，服裝代金由 110 年 700 萬 3 千元提高至 113 年 825 萬元，

係受提高補助金額影響，而喪葬補助由 110 年 270 萬 9千元下降至

113 年 243 萬 9 千元及生育補助由 110 年 284 萬下降至 113 年 178

萬，係受人口因素影響。(詳圖 3) 

圖 3: 

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旗津區公所。               


